
 

 

      

北京理工大学化学学院综合测评章程 

总则 

一、本章程的宗旨在于充分展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，提高大学生 

自我完善、自我发展的能力，引导大学生积极规划自己的大  

学生涯。 

 

二、综合测评的内容根据学校的有关文件以及化学学院本科生  

    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，着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，同时强调综  

合素质的提高，既鼓励集体精神，又肯定个性发展。 

 

三、综合测评程序公平、公开，并通过量化的方式客观评价。 

 

四、综合测评结果作为各学期各项奖学金评比的重要依据。 

 

第一章 

 

综合测评内容的构成说明 

综合测评共有四个部分，涉及到大学生学习和工作等各个方面。 

一、学习成绩（A：85%） 

学习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重要的内容。学习成绩通过学分积来体

现（学分积即将学习成绩以学分为权重做加权平均）。此项内容

根据每学期教务处公布的学分积为准。 



 

 

 

二、思想品德（B：1%） 

主要指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思想表现，包括道德观、法制和纪律

观念、心理素质、政治观念、文化素质、团队协作等具体表现。

思想品德内容由班主任和辅导员评定，并参考处分情况。 

 

思想品德具体内容如下： 

道德观：包括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。 

法律和纪律观念：包括社会主义法制观念、遵守学校纪律的意识。 

心理素质：包括心理健康、意志品质、同学关系和人际交往。 

思想素质：包括科学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集体主义观念。 

政治素质：包括理想信念、爱国主义、国防意识、民族团结和民

族精神、重大事件期间的思想和具体表现。 

文化素质：包括人文知识、文化修养、业余爱好和兴趣。 

团队协作情况：包括参加学校、学院和班级的各项活动及在活动

中的团队协作表现。 

 

三、宿舍卫生（C：:2%） 

宿舍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，宿舍卫生需要宿舍全体同

学的参与和维护。宿舍卫生以每学期各宿舍管理员的评定成绩为

准。 

 

四、综合素质表现（D12%） 



 

 

综合素质表现反映了大学生活中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情况，针对 

化学学院本科生的特点，现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进行测评。 

一类（D12%）：社会工作分。 

二类（D23%）：学术活动分。 

三类（D33%）：文体活动分。 

四类（D44%）：实践创新分。 

 

第二章 

 

综合测评成绩的计算方式 

综合测评总分根据四项内容的各自成绩和比重计算而得。学习成

绩按百分制计算，在总分中占85%。思想品德、宿舍卫生、综合

素质表现按实际分值计算，满分分别为1分、2分、12分，并保

留小数点后两位。 

 

∑＝A＋B＋C＋D 

其中，0≤A≤85，0≤B≤1，0≤C≤2，0≤D≤12， 

各部分的计算方法为： 

一、学习成绩（A）A＝加权平均分*0.85 

 

二、思想品德（0≤B≤1） 

辅导员可以根据同学上学期的表现（包括各项通报情况）对分数

进行向下调整，调整分值记为 B（0≤B≤1）。 



 

 

 

三、宿舍卫生（0≤C≤2） 

宿舍卫生分（C）＝每个月宿舍卫生成绩之和（C1＋C2＋C3＋...

＋Cn）÷月份数（N）÷100注：Cn为宿舍单月卫生平均分，若 

Cn低于60分，则 Cn按0分计算。 

 

四、综合素质（0≤D≤12）D=D1＋D2＋D3＋D4 

1．社会工作分（0≤D1≤2）表1：学生干部测评分值参考表 

 

 

表 1：学生干部测评分数参考表 

 

 

 

职 

务 

 

校级学生组织 

 

院级学生组织 

 

班团工作 

 

党支部 

 

主席团 

 

部长 

 

主席团 

 

部长 

 

班长、

团支书 

 

副班长 

 

班团委 

 

党支部 

书记 

 

党支委 

 

最 

高 

分 

 

 

2.0 

 

 

1.6 

 

 

2.0 

 

 

1.6 

 

 

1.6 

 

 

1.4 

 

 

1.2 

 

 

1.6 

 

 

1.2 

注： 

 校级组织加分的包括：校学生会，社联，学术类组织，志 

愿类组织。加分公式：校级组织个人得分=满分*μ（μ=0.5）；

院级组织个人得分=分数*μ（μ=1），其中院级主席团分数

由导员共同打分，部长团由主席团共同打分。 

 

 所有志愿活动均不做加分，总时长计入勤工俭学志愿服务时  



 

 

   长，可用作申报国家助学金，国家励志奖学金。可计入时长      

   志愿活动有：北京市市级，校级，本院，以及迎新。所有志 

   愿者活动参与情况由微暖志愿者协会负责统计，教学周第一 

   周微暖统计完毕，交于办公室。（需要开具证明，加盖单位章） 

 

 学生会任职体制：每届主席团五位，部长团正部五位，副 

   部五位（若有新增部门视具体情况商定）； 

班级任职体制：团支书，班长，副班长，学习委员，文艺 

   委员，体育委员，生活委员，心理委员，组织委员，宣传 

   委员。 

 

 ④关于部长参与活动是否加分的问题 

部长作为组织者不加分；部长作为参与者加分。 

比如排舞，方阵，129 合唱，部长上场加参与分，不上场不  

   加分；文化沙龙，部长主持加参与分。 

 

2．学术活动分（0≤D2≤3）D2=D21+D22+D23 

（1）组会及其他（0≤D21≤0.5） 

     组会和学术沙龙，每次0.1，最高0.5分。 

 注：①大三大四取消组会加分。 

     ②同学们在学院网站上自行下载组会表单模板，每学期期  

       末考试周两周内提交学期内所有组会表，班级负责人统 

       一交给辅导员，延期造成的后果自行承担。（注：表格须 



 

 

       包含组会内容，时间，课题组老师签字）。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2）学科竞赛（0≤D22≤2.5）（必须是学术类） 

     根据举办方的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，参见表2。当参与者为     

     多名时，根据参与程度赋予参与系数 μ，参见表3。（注：  

     需上交获奖证书复印件或证书，电子公示需要截图文 

     档，上报时一并上交办公室，否则不予加分。 

 

表 2：获奖等级分数赋予表 

级别 一等奖 

（第一名） 

二等奖 

（第二，三名） 

三等奖 

（第四，五，六名） 

市级及以上级 2.5 2.0 1.5 

校级 1.5 1.2 0.9 

院级 0.5 0.4 0.3 

 

表 3：参与系数表 

参与者次序 第一 

（骨干） 

第二和第三 

（主要成员） 

其他 

系数μ 1.0 0.8 0.5 

   

（3）发表文章（0≤D23≤3）： 

  本科生发表文章视情况加分。具体加分说明见附表。（加分上 

  限不能超过本项最高 3 分）文献发表加分说明.pdf 

 

（4）非学科比赛加分： 

  非学术类比赛，例如：人文知识竞赛，加分参照表如下： 

 

     表 2：获奖等级分数赋予表 

级别 一等奖 

（第一名） 

二等奖 

（第二，三名） 

三等奖 

（第四，五，六名） 

文献发表加分说明.pdf


 

 

市级及以上级 1.5 1 0.8 

校级 0.8 0.6 0.5 

院级 0.3 0.2 0.1 

 

表 3：参与系数表 

参与者次序 第一 

（骨干） 

第二和第三 

（主要成员） 

其他 

系数μ 1.0 0.8 0.5 

 

（5）学院学生会常规学术活动加分 

主办方：学院学生会学习部 

  串讲：0.2/学时/每人 

  （一学时50分钟，中间休息10分钟，具体情况由学习部考核） 

  辩论赛    辩论赛队员和冠军队 

    第一轮淘汰：0.2      第二轮淘汰：0.3 

    第三轮淘汰（未进入冠军队）：0.4      冠军队：0.5/每人 

  文化系列活动 

每参加一次可获得0.1分，最高可获得0.5分。 

 

（6）其他组织及校级常规学术活动 

   主办方：马学会          活动名称：时事论坛 

  院级选拔赛：0.1；校级初赛：0.2，决赛 0.3； 

     获校级三等奖：0.4，二等奖：0.5，一等奖：0.6； 

   主办方：碳知新闻社      活动名称：文学大赛 

     参加及优秀奖:0.1 

     获奖一等：0.25，二等：0.2，三等：0.15 

   主办方：分团委          活动名称：读书沙龙 



 

 

     每参加一次可获得0.1分，最高可获得0.5分。 

 

 3．文体活动分（0≤D3≤3）D3=D31+D32 

  （1）D31（0≤D31≤0.5）根据学院的安排参加学院组织活动： 

  学生会常规文体活动具体说明： 

主办方：学院学生会文艺部 

  129 合唱 

  未获奖：0.3—0.5 分/人（基础分） 

  获奖之后基础上加分：三等奖 0.1/人；二等奖 0.2/人；一等    

  奖 0.3/人。 

   深秋歌会 

参加海选：0.1/人；海选前十名：0.2/人；学院前四名：0.3/   

人；学院前四在学校总决赛上场：0.5/人（具体参与情况由  

文艺部监督考核）。 

  诞旦晚会，毕业晚会以及文艺部举办的其他院级晚会参与 

    表演和主持均加 0.1。 

④排舞：最高 0.4，个人加分由组织者根据具体情况定。 

 

主办方：学院学生会体育部 

  校级、院级运动会均参加，两个级别只选择一级加分，个  

    人视情况按最高分加。 

  院内羽毛球赛、篮球赛、足球赛不分奖项，均按参加给予  

    加 0.1 分；校运会方阵未获奖 0.3，获奖 0.4。 



 

 

  129 长跑以及环湖赛   基础分：0.1 

    三等奖：0.2/人，二等奖：0.3/人，一等奖：0.4/人 

 

（2）D32（0≤D32≤3.0）以个人名义或代表学院参加学院以上

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。根据获奖情况赋予不同系数，详见表4。  

D32 =级别分数× 名次系数× 个人系数。（例如校合唱团，校民

乐团，其他兴趣类组织或乐队举办活动或比赛不予加分）  

 

表 4：文体活动级别名次分数表 

 

4．实践创新分（0≤D4≤4）D4=D41+D42 

  实践创新分两类：科技创新课题（0≤D41≤1.5）和社会实践   

  课题（0≤D42≤2.5）。 

  参加以上两类课题组，国家级课题组骨干人员计1.5分， 

市级课题组骨干人员计1分，校级课题组骨干人员计0.5分，   

参与人员加分上限为0.5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。 

  每个课题组骨干人员不超过2人。科技创新和社会实践课题  

     可同时参加，但参加多个同一类型课题或者项目组不累加。 

  每人加分只限加一次，即完成课题，公布成果时方可获得  

相应加分。 

  ④科技创新课题成员名单及获奖情况由科技创新与实践协会 

级别 市级及以上级 校级 院级 

级别分数 2.0 1.5 0.6 

名次 一等奖 

（第一名） 

二等奖 

（第二三名） 

三等奖 

（第四五六名） 

名次系数 1.0 0.8 0.6 

个人系数 团体赛 0.5 个人赛 1.0 



 

 

    负责统计，社会实践名单级获奖情况由分团委组织部负责 

    统计，获奖证明材料交于办公室。 

  注：寒假/暑期社会实践：参与（提交报告）0.2*u/人 

 

表五：社会实践参与基础分 
类型 读书报告 其它实践队长 其它实践队员 

基础分 0.4 0.6 0.4 

 

表六：社会实践参与系数表 

说明：第一学期的社会实践分数均在第二年第一学期统一算，第   

      二学期的社会实践均在第二年第二学期算。 

 

另：关于综测表格所有奖项的填写和截图文档的要求如下： 

  所有奖项必须以年月开头，其次项目名称，最后奖项，标明  

团体/个人，团体第几成员。 

如：2015.9——北京市 XXX 比赛——个人一等奖 

    2015.9——全国 XXX 竞赛——团体二等奖（第二成员） 

  截图需提交 Word 文档，文档以年月—竞赛名称命名，文 

档内容须含：班级，姓名，学号，奖项（几等奖/第几名） 

级别（国家级/市级/校级/院级），个人/团体（第成员）。 

文档模板：2015.9—北京市 XXX 竞赛.doc 

申明： 

   以上所含所有比赛中个人赛均按第一骨干系数计算，团体赛  

   必须表明第几成员，否则一律按其他成员计算。 

奖项级别 市级及以上 校级 院级 未获奖 

μ 1.2 1.0 0.8 0.5 

2015.9—北京市XXX竞赛.doc


 

 

 

各部门综测材料准备： 

教学周第一周各组织部门进行本学期常规活动加分申请，期末 

  考试周结束后的一周进行新增活动加分项目申请。 

申请常规加分项的各组织和部门活动结束当天统计名单，次日  

  反馈各班。确认无误后，打印名单，由活动负责人和班级负责 

  人签字，名单自活动结束起三日内上交办公室。各部填写时必 

  须按照办公室给定模板填写，未按模板填写的一律返回重写， 

  返回修改只限两次。（延时视为部门放弃该活动加分） 

  模板：XX 部-XXX 活动加分表 

教学周第一周微暖提供志愿时长统计及证明材料，科技创 

  新与实践学会提供科技创新名单及相关材料，分团委组织 

  部提供社会实践名单。 

 

说明： 

 章程涉及到的所有院级组织每学期教学周第一周向办公室

申报常规项目加分申请，第二周办公室公示可加分项目。各组织

新增项目均为待定加分项目，学期末各组织上报办公室，经由学

院辅导员与办公室商定后于开学前一周公示，任何人、任何组织

不得以个人或他人名义允诺加分。另：各组织常规活动需连续举

办两学期以上。 

 

第三章 

XX部-XXX活动加分表—含12~15级.xlsx


 

 

 

综合测评操作程序流程： 

一、 暑期办公室确定学期可加分项目，调整 D 项加分表格

模板，填充各组织常规活动项目名单和所加分数。由于

大四各项事宜与时间安排紧迫，故大三第二学期的测评

于大三暑期进行，开学第一周公示结果，大三年级同学

请在第二学期末备好各项材料，以便统计核实。 

 

二、 教学周第一周下发各班进行加分项目上报，收集综合测

评相应内容的材料，三日内完成上报。办公室根据各项活

动加分名单以及综测章程进行核对，并反馈给各班。两

天内各班完成核查，确认无误后，打印 D 项表格由班

长和团支书签字，并将表格交至办公室。 

 

三、 教学周第二周办公室进行数据处理，完成后反馈给各 

     班，四天内班长和团支书确认无误后，打印 D 项表格  

     由班长和团支书签字，并将表格交至办公室。同时收  

     志愿时长统计结果，相应证明由微暖协会移交办公室。 

 

四、 教学周第三周最终结果上交至辅导员处，统一进行总评成  

     绩核算工作，完成后电子版在院网进行公示，纸质版在学  

     院办公处公示栏进行公示。 

    



 

 

 

 声明：以上各条均与学院辅导员商定，同时综合测评涉及奖助 

       学金申请及评定，所有流程均有严格时间限制，逾期造 

       成的个人损失自行承担。此外，办公室成员不负责为个 

       人裁断是否加分，若有问题请统一向班级负责人询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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